附件1：        外贸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箱量增长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万TEU）、万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吞吐量
	202*年吞吐量
	同比

增量
	同比

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外贸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箱量增长分档次奖励
	
	
	
	
	1. 当年全港箱量增幅达3%时，外贸总箱量超过60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2200万元；外贸总箱量超过25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900万元。

2. 当年全港箱量增幅达3.5%（含以上）时，外贸总箱量超过60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2400万元；外贸总箱量超过25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950万元。 

3.当年全港箱量增幅达4%（含以上）时，外贸总箱量超过60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2600万元；外贸总箱量超过25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。 

4.当年全港箱量增幅达4.5%（含以上）时，外贸总箱量超过60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万元；外贸总箱量超过250万TEU的集装箱码头整体控股经营人，每年给予一次性奖励1150万元。 

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1. 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 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3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地港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

项目
	202*年吞吐量
	202*年吞吐量
	同比增量
	同比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

金额

	对省内、外陆地港在厦门港吞吐量重箱部分存量、全部增量给予奖励扶持。
	
	
	
	
	2022-2024年，对省内东部地区陆地港（晋江陆地港）在厦门港吞吐量重箱增量每标箱奖励50元；（2）对省内西、北部地区陆地港（三明陆地港、龙岩陆地港、武夷山陆地港）在厦门港吞吐量重箱增量每标箱奖励200元；（3）对省外陆地港（吉安陆地港、赣州陆地港）在厦门港吞吐量重箱增量每标箱奖励350元，上年重箱存量给予150元/TEU扶持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1. 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 陆地港填报单位为吞吐量。

3. 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4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3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集装箱出口箱量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对在厦门港开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国际中转集拼平台运营商奖励
	
	扶持办法及标准：对2022-2024年国际中转出口集拼箱每标箱给予200元的扶持。

扶持对象：厦门海关认定的出口监管仓库运营主体和拼箱仓库运营主体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日

1.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物流企业填报按运量。

3.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4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4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路运抵、水路提箱业务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	奖励（补贴）

项目
	202*年运量
	202*年运量
	同比增量
	同比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

金额

	水路运抵、水路提箱业务奖励
	
	
	
	
	扶持办法及标准：对在厦门港完成水路运抵、水路提箱重箱运量的存量给予50元/TEU奖励，增量给予150元/TEU奖励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日

1.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物流企业填报按运量。

3.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5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外重箱运量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集装箱进出口箱量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省外重箱运量奖励
	
	为了吸引省外货源向厦门港集聚，对在厦门港进出口的省外集装箱重箱运量超过1000标箱的重点货代企业或货主企业，采取阶梯式补贴模式：（1）1-1000标箱按100元/TEU的标准给予补贴;（2）1001-2000标箱按150元/TEU的标准给予补贴;（3）2001标箱及以上部分按200元/TEU的标准给予补贴。对单个企业一次性奖励不超过50万元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日

1.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物流企业填报按运量。

3.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6：              （内支线船东）集装箱内支线中转运量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运量
	202*年运量
	同比增量
	同比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对内支线船公司经厦门港中转的集装箱内支线中转运量奖励
	
	
	
	
	（1）当年完成内支线中转运量大于1万TEU（含1万TEU）以上不足10万TEU的企业，存量部分按10元/TEU给予奖励，增量部分按20元/TEU给予奖励；

（2）当年完成内支线中转运量大于10万TEU（含10万TEU）以上不足20万TEU的企业，存量部分按10元/TEU给予奖励，增量部分按30元/TEU给予奖励；

（3）当年完成内支线中转运量大于20万TEU（含20万TEU）以上的企业，存量部分按20元/TEU给予奖励，增量部分按100元/TEU给予奖励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1. 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 内支线船公司中转统计填报单位为运量。

3. 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4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7：         （干线船东）集装箱外贸内支线中转运量奖励资金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运量
	202*年运量
	同比

增量
	同比

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对干线船公司的内支线中转业务运量奖励
	
	
	
	
	（1）当年内支中转（指箱主，下同）运量增量超过5000TEU（含5000TEU），运量存量奖励5元/TEU，运量增量奖励40元/TEU；

（2）当年内支中转运量增量超过2万TEU(含2万TEU)，运量存量奖励10元/TEU，运量增量奖励50元/TEU；

（3）当年内支中转运量增量超过4万TEU(含4万TEU)，运量存量奖励15元/TEU，运量增量奖励70元/TEU；

奖励对象：内支中转箱的干线承运人。当年完成内支中转运量增量低于5000TEU的企业不享受奖励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1. 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 船公司内支线中转统计填报单位为运量。

3. 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4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附件8：            航运企业在厦注册的办事处或分公司特殊贡献扶持资金申报表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吞吐量
	202*年吞吐量
	同比增量
	同比增幅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

金额

	航运企业在厦注册的办事处或分公司特殊贡献扶持
	
	
	
	
	（1）每年在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30万TEU（含230万TEU）及以上，且同比增幅达到5%（含5%）以上的航运企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400万元。

（2）每年在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20万TEU（含220万TEU）及以上，且同比增幅达到5%（含5%）以上的航运企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250万元。

（3）每年在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50万TEU（含150万TEU）及以上，且同比增幅达到6%（含6%）以上的航运企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。

（4）2022-2024年，每年在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10万TEU（含110万TEU）及以上，且同比增幅达到6%（含6%）以上的航运企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。

（5）2022-2024年，每年在厦门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到80万TEU（含80万TEU）及以上，且同比增幅达到8%（含8%）以上的航运企业，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1.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2.航运企业箱量申报单位为吞吐量。

3.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附件9：                  “蓝色公路”枢纽支撑服务体系扶持资金申报表
企业名称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标准箱（TEU）、元

	奖励（补贴）项目
	202*年吞吐量
	奖励（补贴）标准
	申请金额

	“蓝色公路”枢纽支撑服务体系扶持
	
	按箱量给予115元/TEU扶持。

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。

驳运企业申报单位为吞吐量。

40尺以上按国际标准换算。

4. 各单位须在次年1月15日前报厦门港口管理局（东渡路127号）。

联系人：林连   电话：2658221  邮箱：linlian28@sina.com

 
附件10： **公司202*年度（码头箱量/水路运抵、水路提箱/省外重箱/内支线中转/干线船东支线箱量/航运企业特殊贡献奖励/ “蓝色公路”）完成量航次明细表

附件11： **公司202*年度（码头箱量/水路运抵、水路提箱/省外重箱/内支线中转/干线船东支线箱量/航运企业特殊贡献奖励/ “蓝色公路”）完成量箱号明细表



